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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所得税法律制度

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上）

【考点 01】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1、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其他组织，

但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例题 1·多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企业，属于企

业所得税纳税人的有（ ）。

A.股份有限公司 B.有限责任公司

C.国有独资公司 D.个人独资企业

【答案】ABC

2、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承担不同的纳税义务。

（1）居民企业

居民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法律、法规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

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

（2）非居民企业

非居民企业，是指按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

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

表 5-1 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成立 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

居民企业

√ √

√ ×

× √

非居民企业 × ×

表 5-2 非居民企业

企业类型 所得类型 是否在我国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中国境内设

立机构、场所

来源于境内的所得 与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 √

与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 √

来源于境外的所得 与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 √

与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 ×

在中国境内未

设立机构、场

所

来源于境内的所得 √

来源于境外的所得 ×

【例题 1·单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非居民企业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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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依照外国法律成立，实际管理机构在境内的甲公司

B.依照中国法律成立，实际管理机构在境内的乙公司

C.依照中国法律成立，在境外设立机构、场所的丙公司

D.依照外国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在境外，但在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丁公司

【答案】D

【解析】（1）选项 ABC：属于居民企业；（2）选项 D：属于非居民企业。

3、非居民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

非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按照下列方法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

（1）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2）转让财产所得，以收入全额减除财产净值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例题 1·单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关于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取

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其应纳税所得额确定的下列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股息所得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B.转让财产所得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C.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D.租金所得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答案】B

【例题 2·单选题】2017 年 6 月，甲公司向境外乙公司分配股息折合人民币 1000 万元。已知预提所得税税

率为 10%。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计算甲公司应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款的下列算式中，正确

的是（ ）。

A.1000×10%×50%=50（万元） B.1000×10%=100（万元）

C.1000×（1-25%）×10%=75（万元） D.1000×（1-25%）×10%×50%=37.5（万元）

【答案】B

【解析】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以收入全额（1000 万元）为应纳税所得额。

【考点 02】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

1、直接计算法

（1）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应税收入+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税前准予扣除

的金额-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

（2）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

【例题 1·单选题】甲公司 2015 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1000 万元，减免税额 10 万元，抵免税额 20

万元。已知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甲公司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

下列计算列式中，正确的是（ ）。

A.1000×25%-10-20=220（万元） B.1000×25%-10=240（万元）

C.1000×25%=250（万元） D.1000×25%-20=230（万元）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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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间接计算法

如果题目中给出了年度会计利润，可以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进行纳税调整。

（1）纳税调整增加额

①在计算会计利润时已经扣除，但税法规定根本不能扣除的项目（如税收滞纳金），应全额调增；

②在计算会计利润时已经扣除，但超过税法规定的扣除标准（如业务招待费），超标部分应调增。

（2）纳税调整减少额

①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②免税收入；

③加计扣除项目（如研究开发费用）。

【考点 03】收入总额

1、企业的收入总额是指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

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以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接

受捐赠收入、其他收入。

【解释 1】应税收入、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均应计入收入总额，考生应准确区分三者的范围。

【解释 2】企业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包括现金、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

资以及债务的豁免等。

【例题 1·多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企业取得的下列收入中，属于货币形式的有（ ）。

A.存货 B.债务的豁免 C.应收账款 D.现金

【答案】BCD

2、销售货物收入

（1）销售商品采用托收承付方式的，在办妥托收手续时确认收入。

【增值税】采取托收承付方式销售货物，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2）销售商品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3）销售商品采取分期收款方式的，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确认收入。

【增值税】采取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无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4）销售商品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的，在收到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

【增值税】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或者收到全

部或者部分货款的当天；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为发出代销货物满 180 天的当天。

（5）采用售后回购方式销售商品，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销售的商品按售价确认收入，回购的商品作为购

进商品处理。

（6）销售商品以旧换新的，销售的商品应当按照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确认收入，回收的商品作为购进商

品处理。

【增值税】在计算增值税时，纳税人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金银首饰除外），应当按新货物的同期销

售价格确定销售额。

（7）商品销售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8）销售商品涉及现金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现金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现金折扣在实际

发生时作为财务费用扣除。

【增值税】在计算增值税时，对于商业折扣，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金额”栏分别注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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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未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金额”栏注明折扣额，而仅在发票的“备注”栏

注明折扣额的，折扣额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

（9）企业已经确认销售收入的售出商品发生销售折让和销售退回，应当在发生当期冲减当期销售商品收入。

（10）销售商品需要安装和检验的，在购买方接受商品以及安装和检验完毕时确认收入；如果安装程序比

较简单，可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11）企业以买一赠一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商品的，不属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的公允价

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

【增值税】纳税人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视同销售货物。

【案例】2019 年 10 月，某企业为了推广自产的新型洗涤剂，推出了“买一赠一”的促销活动，凡购买一

件售价 40元（不含税）的新型洗涤剂，附赠一瓶原价 10 元（不含税）的自产洗洁精。在本题中：（1）站

在增值税的角度，纳税人将自产的洗洁精无偿赠送他人，视同销售货物，增值税销项税额=（40+10）×13%=6.5

（元）。

（2）站在企业所得税的角度，企业以“买一赠一”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商品的，其赠品不属于捐赠，应按

各项商品的公允价值来分摊确认各项收入，应确认每件洗涤剂销售收入=40×40÷（40+10）=32（元）；应

确认每瓶洗洁精销售收入=40×10÷（40+10）=8（元）。

表 5-3 销售货物收入的确认时间

预收款 发出商品时

分期收款 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

托收承付 办妥托收手续时

委托代销（支付手续费方式） 收到代销清单时

商业折扣 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认收入

现金折扣
①按扣除现金折扣前的金额确认收入

②现金折扣在实际发生时作为财务费用扣除

以旧换新
①销售的商品应当按照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确认收入

②回收的商品作为购进商品处理

售后回购
①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销售的商品按售价确认收入

②回购的商品作为购进商品处理

【例题 1·单选题】2017 年 9 月 1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项销售合同，采用预收款方式销售一批商品，

并于 9月 10日收到全部价款。甲公司 9月 20 日发出商品，乙公司 9月 21 日收到该批商品。根据企业所得

税法律制度的规定，关于甲公司上述销售收入确认时间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9 月 10 日确认销售收入 B.9 月 20日确认销售收入

C.9 月 21 日确认销售收入 D.9 月 1 日确认销售收入

【答案】B

【解析】销售商品采用预收款方式的，在发出商品时（9月 20 日）确认收入。

【例题 2·单选题】甲公司 2019 年 10 月销售一批产品，含增值税价格为 45.2 万元，由于购买数量多，甲

公司给予购买方 9折优惠，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内分别列示，已知增值税税率为 13%。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甲公司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应确认的产品销售收入为

（ ）万元。

A.36 B.40 C.40.68 D.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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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1）商品销售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不含增值税）确定销售商品收

入金额；（2）应确认的产品销售收入=45.2÷（1+13%）×90%=36（万元）。

【例题 3·单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不同方式下销售商品收入金额确定的表述

中，正确的是（ ）。

A.采用商业折扣方式销售商品的，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B.采用现金折扣方式销售商品的，按照扣除现金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C.采用售后回购方式销售商品的，按照扣除回购商品公允价值后的余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D.采用以旧换新方式销售商品的，按照扣除回收商品公允价值后的余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答案】B

3、转让财产收入

转让财产收入，是指企业转让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财产取得的收入。

4、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按照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

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5、利息收入

（1）利息收入包括存款利息、贷款利息、债券利息、欠款利息等收入。

（2）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6、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解释】如果交易合同或者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

认的收入，在租赁期限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

7、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特许权使用人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8、接受捐赠收入

接受捐赠收入，按照实际收到捐赠资产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解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均以合同约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但接受捐赠收入

以实际收到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9、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包括企业资产溢余收入、逾期未退包装物押金收入、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已作坏账损失处

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债务重组收入、补贴收入、违约金收入、汇兑收益等。

【解释】企业资产溢余收入包括固定资产盘盈收入和其他物资及现金的溢余收入。

10、特殊收入的确认

（1）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

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

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2）采取产品分成方式取得收入的，按照企业分得产品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收入额按照产品的公允

价值确定。

（3）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以及从事建筑、安装、装配工程业务或者提供其他劳

务等，持续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

【增值税】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但生产销售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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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超过 12 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例题 1·多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应视同销售货物的有（ ）。

A.将货物用于广告 B.将货物用于捐赠

C.将货物用于偿债 D.将货物用于赞助

【答案】ABCD

【例题 2·多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

应计入收入总额的有（ ）。

A.转让专利权收入 B.债务重组收入

C.接受捐赠收入 D.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

【答案】ABCD

【例题 3·多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转让财产收入的有（ ）。

A.销售原材料取得的收入 B.转让无形资产取得的收入

C.转让股权取得的收入 D.提供专利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收入

【答案】BC

【解析】（1）选项 A：属于销售货物收入；（2）选项 D：属于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考点 04】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1、不征税收入

（1）财政拨款；

（2）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3）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解释 1】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是指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

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

【解释 2】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国有资产无偿划入企业，凡指定专门用途并按规定进行管理的，企业可作

为不征税收入进行企业所得税处理。其中，该项资产属于非货币性资产的，应按政府确定的接收价值计算

不征税收入。

【解释 3】自 2018 年 9 月 20 日起，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在国务

院批准的投资范围内，运用养老基金投资取得的归属于养老基金的投资收入，作为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

【解释 4】自 2018 年 9 月 10 日起，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取得的直接股权投资收益、股权投资基金收益，

作为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

【解释 5】企业的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或者资产，不得扣除或者计算对应的折旧、摊销扣除。

2、免税收入

（1）国债利息收入

【解释】对企业取得的 2012 年及以后年度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2）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3）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

权益性投资收益

【解释】对于上述第（2）、（3）条：（1）来自非上市公司（居民企业）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免税；（2）来自上市公司（居民企业）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①连续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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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免税；②不足 12个月的，征税。

（4）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

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例题 1·单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不征税收入的是（ ）。

A.接受捐赠收入 B.国债利息收入

C.销售货物收入 D.财政拨款

【答案】D

【解析】（1）选项 AC：属于应税收入；（2）选项 B：属于免税收入；（3）选项 D：属于不征税收入。

【考点 05】税前准予扣除的项目

1、工资、薪金支出

企业实际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据实扣除。

2、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

（1）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的部分，准予扣除。

（2）企业拨缴的工会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的部分，准予扣除。

（3）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

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解释】三项经费中只有“职工教育经费”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3、党组织工作经费

（1）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全资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企业）纳入管理费用的党组织工作经

费，实际支出不超过职工年度工资、薪金总额 1%的部分，可以据实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2）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企业管理费列支，不超过职工年度工资、薪金总额 1%的部分，可

以据实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4、保险费

（1）企业依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

保险费等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准予扣除。

（2）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为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全体员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

保险费，分别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 5%标准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

予扣除。

（3）除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特殊工种职工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

以扣除的其他商业保险费外，企业为投资者或者职工支付的商业保险费，不得扣除。

（4）企业职工因公出差乘坐交通工具发生的人身意外保险费支出，准予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5）企业参加财产保险，按照有关规定缴纳的保险费，准予扣除。

（6）企业参加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等责任保险，按照规定缴纳的保险费，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5、业务招待费

企业发生的与其生产、经营业务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

售（营业）收入的 5‰。

【解释 1】在计算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扣除限额时，销售（营业）收入包括会计核算中的

“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会计上不确认收入但税法上确认的“视同销售收入”（如企业将

自产或者外购的货物无偿赠送给他人），但不包括“营业外收入”和“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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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2】销售（营业）收入为不含增值税的收入。

6.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1）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

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结转以后纳税年度扣除。

（2）自 2016 年 1 月 1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化妆品制造或者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

制造）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30%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

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3）对签订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分摊协议的关联企业，其中一方发生的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税前

扣除限额比例内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可以在本企业扣除，也可以将其中的部分或全部按照分难协议

归集到另一方扣除。

（4）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一律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解释 1】与生产经营无关的非广告性质赞助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解释 2】对于超过税前扣除标准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但业务招待费

不得结转扣除。

【例题 1·单选题】2019 年甲企业（计算机制造企业）取得销售收入 3000 万元，广告费支出 400 万元，上

年结转广告费 60万元。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甲企业在计算 2019 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

额时，准予扣除的广告费是（ ）万元。

A.460 B.510 C.450 D.340

【答案】C

【解析】2019 年广告费税前扣除限额=3000×15%=450（万元），当年实际发生额（400 万元）+上年结转广

告费（60 万元）=460（万元），超过了税前扣除限额，2019 年税前准予扣除的广告费为 450 万元。

7、公益性捐赠

（1）公益性捐赠，是指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符合法律规定的慈

善活动、公益事业的捐赠。

（2）企业当年发生以及以前年度结转的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准予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 3 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3）企业对公益性捐赠支出计算扣除时，应先扣除以前年度结转的捐赠支出，再扣除当年发生的捐赠支出。

（4）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

部门，用于目标脱贫地区的扶贫捐赠支出，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企业同时发

生扶贫捐赠支出和其他公益性捐赠支出，在计算公益性捐赠支出年度扣除限额时，符合条件的扶贫捐赠支

出不计算在内。

（5）企业在非货币性资产捐赠过程中发生的运费、保险费、人工费用等相关支出，凡纳入开具的公益捐赠

票据数额中的，作为公益性捐赠支出税前扣除，未纳入的，作为企业相关费用在税前扣除。

【解释 1】纳税人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解释 2】准予结转扣除的项目包括：（1）职工教育经费；（2）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3）公益性捐赠

（3年内）；（4）保险企业的手续费及佣金。

【例题 1·单选题】甲公司 2016 年实现会计利润总额 300 万元，预缴企业所得税税额 60 万元，在“营业

外支出”账户中列支了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向灾区的捐款 38 万元。已知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公益性捐

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根据企业所得

税法律制度的规定，计算甲公司当年应补缴企业所得税税额的下列算式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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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0+38）×25%-60=24.5（万元） B. 300×25%-60=15（万元）

C.（300+300×12%）×25%-60=24（万元） D. [300+38-300×12%）]×25%-60=15.5（万元）

【答案】D

【解析】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300×12%=36（万元），实际发生额（38 万元）超过了扣除限额，当年

税前可以扣除 36万元，纳税调增额=38-300×12%=2（万元）。

【例题 2·多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的有（ ）。

A.职工教育经费 B.广告费

C.业务宣传费 D.业务招待费

【答案】ABC

8、利息费用

（1）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金融企业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和同业拆借利息支出、企业经

批准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可以据实扣除。

（2）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

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

【例题 1·单选题】2023 年 5 月，甲公司向非关联企业乙公司借款 100 万元用于生产经营，期限为半年，

双方约定年利率为 10%。已知甲、乙公司都为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为 7.8%。根据企

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甲公司在计算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的利息费用为（ ）

万元。

A.7.8 B.10 C.3.9 D.5

【答案】C

【解析】税前准予扣除的利息费用=100×7.8%×6÷12=3.9（万元）。

9、借款费用

（1）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合理的不需要资本化的借款费用，准予扣除。

（2）企业为购置、建造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经过 12 个月以上的建造才能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发

生的借款，在有关资产购置、建造期间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应予以资本化，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

资产的成本；有关资产交付使用后发生的借款费用，可在发生当期扣除。

【解释】借款费用包括借款利息、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辅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等。

10、租赁费

（1）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支出，按照租赁期限均匀扣除。

（2）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支出，按照规定构成融资租入固定资产价值的部分应当提

取折旧费用，分期扣除。

11、税金

纳税人按照规定缴纳的消费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关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车

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可以在税前扣除。

【解释】企业发生的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附加，准予在税前扣除。企

业缴纳的增值税属于价外税，不得在税前扣除。

【例题 1·多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计入税金及附加在当期扣除的有（ ）。

A.增值税 B.城建税 C.教育费附加 D.印花税



老会计-用心传递温度

第 10 页 共 10 页

【答案】BCD

12、损失

企业发生的损失，减除责任人赔偿和保险赔款后的余额，依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扣除。

【解释】企业因存货盘亏、毁损、报废等原因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应视同企业财产损失，

准予与存货损失一起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13、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保险企业

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保险企业发生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不超过当年全部保费收入扣

除退保金等后余额的 18%（含本数）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允许结转以后

年度扣除。

（2）非保险企业

除另有规定外，非保险企业发生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不超过服务协议或者合同确认的收

入金额的 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

【例题 1·单选题】2023 年 10月，甲生产企业因业务需要，经某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介机构介绍与乙企

业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合同金额为 20万元。甲生产企业向该中介机构支付佣金 2 万元。根据企业所得税

法律制度的规定，甲生产企业在计算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该笔佣金准予扣除的数额为（ ）

万元。

A.0.5 B.1.5 C.1 D.2

【答案】C

【解析】税前扣除限额=20×5%=1（万元），实际发生额（2 万元）超过了税前扣除限额，税前只能扣除 1

万元。

14、其他项目

（1）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准予扣除。

（2）企业转让各类固定资产发生的费用，允许扣除；企业按规定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和递延

资产的摊销费，准予扣除。

（3）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提取的用于环境保护、生态恢复等方面的专项资金，准予扣除。

（4）汇兑损失

除已经计入有关资产成本以及与向所有者进行利润分配相关的部分外，准予扣除。

（5）依照有关规定准予扣除的其他项目，如会员费、合理的会议费、差旅费、违约金、诉讼费等。


